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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P CFP 核心知識點一次掌握》勘誤表 

2023 年版適用 
2023.9.13 

頁次 原   文 修改、釋疑 

86 (加計金額 109 年 1 月起為 3,772 元) (加計金額 112 年 1 月起為 3,772 元) 

89 
假設被保險人於 109 年 1 月參加國保期

間死亡，投保年資有 7 年： 

假設被保險人於 112 年 1 月參加國保期

間死亡，投保年資有 7 年： 

89 

(2)遺有配偶及子女共 2 人時：每月遺屬

年金為 4,715 元( 依「18,282 元×7 

年×1.3%」計算，金額為 1,664 元，

金額不足 3,772 元，按保障金額

3,772 元加計 25%，即為 4,715 元)。 

(2)遺有配偶及子女共 2 人時：每月遺屬

年金為 4,715 元( 依「19,761 元×7 

年×1.3%」計算，金額為 1,664 元，

金額不足 3,772 元，按保障金額

3,772 元加計 25%，即為 4,715 元)。 

89 

(3)遺有配偶及子女共 3 人( 或 3 人以

上) 時：每月遺屬年金為 5,658 元

( 依「18,282 元×7 年×1.3%」計算，

金額為 1,664 元，金額不足 3,772 

元， 按保障金額 3,772 元加計 50%，

即為 5,658 元)。 

(3)遺有配偶及子女共 3 人( 或 3 人以

上) 時：每月遺屬年金為 5,658 元

( 依「19,761 元×7 年×1.3%」計算，

金額為 1,664 元，金額不足 3,772 

元， 按保障金額 3,772 元加計 50%，

即為 5,658 元)。 

89 

(2)國民年金保險月投保金額，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由 17,280 元調整為

18,282 元。 

(2)國民年金保險月投保金額，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由 17,280 元調整為

19,76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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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P CFP 核心知識點一次掌握》勘誤表 

2022 年版適用 
2023.8.7 

頁次 原   文 修改、釋疑 

84 
(1)目前的月投保金額為 104年調整後的

18,282元國民年金之保險費率   

(1)目前的月投保金額為 112年調整後的

19,761元國民年金之保險費率 

85 

【案例試算】 

以月投保金額 18,282 元、保險費率 9.5% 

為例(110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國民年金每保險費=18,282×9.5%=1,737 元 

1.被保險人每自付保險費= 

18,282×9.5%×60%=1,042 元 

2.政府每月應負擔保險費= 

1,737-1,042=695 元 

【案例試算】 

以月投保金額 19,761 元、保險費率 10% 

為例(112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國民年金每保險費=19,761×10%=1,976元 

1.被保險人每自付保險費= 

19,761×10%×60%=1,186 元 

2.政府每月應負擔保險費= 

1,976-1,186=790 元 

86 

A式＝ 

 (18,282×2×0.65%)+3,772 ＝ 4,010 元 

B式＝ 

 18,282×2×1.3% ＝ 475 元 

A式＝ 

 (19,761×2×0.65%)+3,772 ＝ 4,029 元 

B式＝ 

 19,761×2×1.3% ＝ 514 元 

89 
依「18,282 元×7 年×1.3%」計算，金額

為 1,664 元 

依「19,761元×7年×1.3%」計算，金額為

1,798 元 

90 

2.給付金額：按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當時

之月投保金額( 自 104 年 1 月 1 日

起，由 17,280 元調整為 18,282 元)  

2.給付金額：按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當時

之月投保金額( 自 112 年 1 月 1 日

起，調整為 19,761 元)  

91 

1.投保薪資  

月投保薪資分為 15 個級距，民國 111

年 01月 01日起的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

級表，從第 1 級 25,250 元至第 15 級

45,800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68

元。 

1.投保薪資  

月投保薪資分為 13 個級距，民國 112

年 01月 01日起的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

級表，從第 1 級 26,400 元至第 13 級

45,800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76

元。 

93 

【案例試算】 

以每月投保金額 45,800 元、保險費率

12% 為例(111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案例試算】 

以每月投保金額 45,800 元、保險費率

12% 為例(112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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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二、失能給付（普通事故） 

二、失能給付（普通事故） 

111年 5月 1日後，因職災診斷失能，適

用「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 

99 

3. 給付標準 

(1)失能年金： 

A.月給付金額＝月投保金額 × 年資 

× 1.55% 

B.基本保障金額：4,000 元 

C.眷屬加發：符合條件之配偶或子

女，每 1人加發 25%，最多計至 50%。 

(2)失能一次金： 

因普通傷病致失能者，最高第 1 等級

～最低第 15 等級，給付日數 1,200日

～30日。 

3. 給付標準 

(1)失能年金： 

A.月給付金額＝月投保金額 × 年資 

× 1.55% 

B.基本保障金額：4,000 元 

C.眷屬加發：符合條件之配偶或子

女，每 1人加發 25%，最多計至 50%。 

(2)失能一次金： 

因普通傷病致失能者，最低第 15等級

～最高第 1等級，給付日數 30日～

1,200日。 

100 

三、傷病給付（普通事故） 

1. 請領資格 

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普通疾病

住院診療，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

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

作之第 4 日起，得請領普通傷病補

助費，門診或在家療養期間均不在給

付範圍。 

2. 給付標準 

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補助

費：按傷病事故前 6 個月平均月投

保薪資之 50%，自住院不能工作之第

4 日起發給，每半個月給付 1 次，

以 6 個月為限。但傷病事故前參加

保險之年資已滿 1 年者，增加給付 6 

個月，前後合計共為 1 年。 

三、傷病給付（普通事故） 

111年 5月 1日後，因職災之傷病給

付，適用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規定。 

1. 請領資格 

(1)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害或普通疾

病住院診療，不能工作，以致未

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

者，自不能工作之第 4 日起，得

請領普通傷病補助費，門診或在

家療養期間均不在給付範圍。 

(2)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

職業病不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

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

能工作之第 4 日起，得請領職業

傷病補償費。 

2. 給付標準 

(1)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補助

費：按傷病事故前 6 個月平均月

投保薪資之 50%，自住院不能工作

之第 4日起發給，每半個月給付 1

次，以 6 個月為限。但傷病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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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參加保險之年資已滿 1 年者，

增加給付 6個月，前後合計共為 1

年。 

124 

1.投保薪資  

被保險人月投保金額，由保險人按勞工

保險前 1 年度實際投保薪資之加權平

均金額擬訂。目前農保被保險人之月投

保金額為 10,200元。 

1. 投保薪資  

被保險人月投保金額，由保險人按勞工

保險前 1 年度實際投保薪資之加權平

均金額擬訂。112 年 2 月 10 日起農保

被保險人之月投保金額為 20,400元。 

125 

2.保險費計算公式：月投保金額 x保險費

率 x被保險人負擔比例 

目前被保險人每月應負擔保險費為：

10,200 x 2.55% x 30% = 78.03元 

2. 保險費計算公式：月投保金額 x 保險

費率 x被保險人負擔比例 

目前被保險人每月應負擔保險費為：

20,400 x 2.55% x 30% = 156元 

127 

B.按目前農保每月投保金額為 10,200

元，日投保金額為 340 元，最高可

給付 408,000元，最低為 10,200元。 

(3)如因職災致身心障礙，並符合農民健

康保險身心障礙給付標準規定之項目

者，得按其當月月投保金額，依規定

之給付標準，增給百分之五十，最高

可給付 612,000元，最低為 15,300元。 

B.按目前農保每月投保金額為 20,400

元，日投保金額為 680 元，最高可

給付 816,000元，最低為 20,400元。 

(3)如因職災致身心障礙，並符合農民健

康保險身心障礙給付標準規定之項目

者，得按其當月月投保金額，依規定

之給付標準，增給百分之五十，最高

可給付 1,224,000元，最低為 30,600

元。 

128 

(1)分娩或早產者，當月之投保金額一次

給與 2個月（20,400元）。 

(2)流產者，當月之投保金額一次給與 1

個月（10,200元）。 

(1)分娩或早產者，當月之投保金額一次

給與 2個月（40,800元）。 

(2)流產者，當月之投保金額一次給與 1

個月（20,400元）。 

128 

2.給付標準 

被保險人死亡時，按其當月投保金額，

給與喪葬津貼 15個月（153,000元）；

被保險人因職業傷害死亡時，按其當月

投保金額，給與喪葬津貼 30 個月

（306,000元）。 

2.給付標準 

被保險人死亡時，按其當月投保金額，

給與喪葬津貼 15個月（306,000元）；

被保險人因職業傷害死亡時，按其當月

投保金額，給與喪葬津貼 30 個月

（612,000元）。 

133 
自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12 月，由

9% 調整為 9.5%。 

自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由

9.5% 調整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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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七、 勞保費率與基本工資調 

自 111年 1月 1日起～ 

1.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調高為 12%

（含就業保險費率 1%）。 

2.勞工基本工資自 24,000 元調漲至

25,250 元；時薪自 160 元調漲至 168

元。 

七、 勞保費率與基本工資調 

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 

1.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調高為

12%(含就業保險費率 1%)。 

2.勞工基本工資調漲至 26,400 元；時薪

調漲至 176 元。 

144 

民國 110 年台股人氣爆棚，台股 ETF 
也在此期間投資人數再創新高，根據集保

中心公佈數據統計，原型台股 ETF 於 4 
月底總投資人數突破 145 萬人，4 月份

以來增加人數達 28,579 人； 

(將左列原文，全部改成以下段落文字) :  
民國 112 年台股人氣爆棚，台股 ETF 
也在此期間投資人數再創新高，根據集保

中心公佈數據統計，截至民國 112 年第一

季，台股 ETF 上市櫃共 48 檔，資產規模

首度突破 1 兆元大關，來到 1 兆 66 億元。 

144 

而當沖交易降稅措施預計民國 110 年底

將到期，金管會爭取並建議降稅措施 延
長 5 年， 

(將左列原文，改成以下段落文字) :  
民國 110 年 12 月 14 日完成協商證交稅

條例修正案，擬將當沖降稅優惠再延長三

年至民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稅率維持

現行千分之 1.5，以持續活絡台股交易動

能。 

234 

民國 110/4/20 近期部分臺灣存託憑證 

(TDR) 再度出現溢價偏高情事，臺灣證券

交易所再次提醒投資人應留意溢價風險⋯

民國 110/7/14；權值電子股台積電美國

存託憑證 (ADR) 上漲 1.04%，今天股價

開高震盪，早盤高點來到 613 元、上漲

6 元，激勵電子族群表現⋯ 

請將左列原文文字範圍整段刪除 

237 

盤前試撮 → 因台股的開盤成交時間為 

9：00∼13：30，在台股開盤之前， 任何

人其實都可以掛買賣單；這些買賣單也真

的會撮合而顯示出最新的股價 ( 只是不

會成交 )。但請特別注意，盤前試撮目前

經常被有心人拿來利 用；任何人都能在 

8：30 到 9：00 這段時間掛上大量的買

賣單來影響盤前的股價，反正只要在 9：

00 開盤前取消就好了，而這種手段就可

能會誤導一些不清楚狀況的投資人。 

(請在左列原文最末補充以下文字) :  

證交所、櫃買中心宣布將自民國 112年 3

月 20 日起，只要單一個股在開盤前 1 分

鐘前變更買賣量高達三成，該檔個股將暫

緩 2分鐘開盤。但許多投資人對此舉仍不

買單，直言「取消盤前試撮不就好了，完

全沒必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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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2. 慰撫金。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

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

配有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

配額。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

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

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

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婚後財產取

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第一項

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

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第一項

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

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二年間不

行使而消。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起，逾五年者，亦同。 

2. 慰撫金。 

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

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

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法院為前項裁判時，應綜合衡酌夫妻婚

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

育、對家庭付出之整體協力狀況、共同

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婚後財產取得時

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 

第一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

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

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二

年間不行使而消。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247 

個人取得營利事業所分配之股利，原則上

依照所稅法第 14條… 

個人取得營利事業所分配之股利，原則上

依照所得稅法第 14條… 

258 

李太太 2016 年 9 月 1 日購入Ａ自住房

地，成本 1,500 萬元，後來於 2025 年 5 

月 30日出售，售價 2,600 萬元，取得、

改良及移轉的費用總共 150 萬元，土地

漲價總數額 150 萬元，其應稅所得如下： 

成交價額 2,600 萬元－成本 1,500 萬元

－土地漲價總數額 150 萬元－費用 150 

萬元＝ 800 萬元 

若此題中，取得、改良及移轉的費用總共

50 萬元，則應使用成交價 3％計算費用，

較為划算。 

也就是說，原計算式應為： 

成交價額 2,600 萬元－成本 1,500 萬元

－土地漲價總數額 150 萬元－費用 50 

萬元 259＝ 900 萬元 

但費用部分數字可替換為成交價額 3％，

也就是 78 萬元。 

李太太 2016 年 9 月 1 日購入Ａ自住房

地，成本 1,500 萬元，後來於 2025 年 5 

月 30日出售，售價 2,600 萬元，取得、

改良及移轉的費用總共 15 萬元，土地漲

價總數額 150 萬元，其應稅所得如下： 

成交價額 2,600 萬元－成本 1,500 萬元

－土地漲價總數額 150 萬元－費用 15 

萬元＝ 935 萬元 

此題中取得、改良及移轉的費用總共僅15 

萬元，則應使用成交價3％計算費用，較

為划算，但上限僅能扣除30。 

也就是說，此題最有利的算式應為： 

成交價額2,600 萬元－成本1,500 萬元

－土地漲價總數額150 萬元－費用30 萬

元259＝ 920 萬元 

但費用部分數字可替換為成交價額 3％，

也就是 7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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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價額 2,600 萬元－ 成本 1,500萬元

－ 土地漲價總數額 150 萬元－ 費用 

(2,600×3% ＝ 78) 萬元＝ 872 萬元 

稅基便可減少 28 萬，稅額也將相對減少。 

成交價額 2,600 萬元－ 成本 1,500萬元

－ 土地漲價總數額 150 萬元－ 費用 

(2,600×3% ＝ 78) 萬元＝ 872 萬元 

稅基便可減少15 萬，稅額也將相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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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請在左列表格下方補充以下文字) :  

通常股票被列為「處置股」，處置時間為 10 天，不過若是因為

當沖量過高而被列為注意股的個股，處置時間將從 10 天延長為

12 天。想要知道哪些股票被列為注意股或處置股，可以上證交

所的網站查詢。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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